[bookmark: _GoBack]芒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芒市金塔大街延长线
道路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草案）》的意见
 
芒市征收安置办:
《芒市金塔大街延长线道路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草案）》收悉，经研究，回复如下：
一、第八条第（一）款第2点土地补偿方式，建议改为：国有出让地补偿按市场价房地合一评估后给予补偿；国有划拨地补偿按市场价评估后扣减15%的出让金和3%的契税后给予补偿。土地性质属集体拨用建设用地的，按土地所在区域的土地基准地价给予补偿。
二、第九条第（一）搬迁奖励，建议改为：从芒市人民政府征收决定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并腾房交付被征收房屋的，给予被征收人房产评估总价10％的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60000元；在30日内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并腾房交付被征收房屋的，给予被征收人房产评估总价5%的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30000元；超出30日后的不再给予奖励（因征收部门和征收实施单位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出具房产评估报告的，奖励时限以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并送达被征收人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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